遺屬金應檢送表件
遺族應提供資料：
□退休人員之死亡證明
□退休人員之現戶全戶戶籍謄本（含亡故退休人員歿及死亡日期之記事；如配偶已死亡，亦需含其死亡日期）
□退休人員之退休證、審定函、107年之重審函
□戶口名簿手抄本（內容需有退休人員所有子女之資料）
□可請領遺屬金之所有人員現戶戶籍謄本1份（配偶、所有子女等，配偶需記載結婚日；如長年旅居國外超過2年，已遷出戶籍者，提供除戶謄本或護照，護照需提供有姓名及身分證字號部分之資料。）如有子女死亡，亦須提供其謄本，並載有死亡日期記事
□如子女有重度身障者（或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）－請領遺屬年金，需檢附身心障礙手冊或相關證明，以及前一年度年終所得申報資料-各類所得資料清單，證明其平均每月所得未超過法定基本工資

□申請表：
【領受人資料欄】
－如果為請領「遺屬年金」，只要填代表領受人資料；
－如果請領「遺屬一次金」，所有具領受資格的人皆要填；
－如果請領種類「遺屬年金」+「遺屬一次金」，所有具領受資格的人皆要填。

類別配偶（仍在世）請填寫「姓名、身分證號、出生日期」
類別子女（仍在世）請填列所有遺屬金可請領人之「稱謂、姓名、身分證號、出生日期、有無因身心障礙且無工作能力之情形」
【請領情形資料欄】，請填列領受代表人聯絡電話、地址，並於簽名處由本人親自簽名並核蓋私章
□請領順序系統表：
－清楚填列所有遺屬金可請領人之出生別（如長男、次女等）、姓名、出生日期、身分證號、存歿。退休人員配偶若已死亡，需明列死亡日期
－遺族協議推派1人為領受代表人，並於領受代表人處簽名並核蓋私章
□同意書：
－請所有遺屬金可請領人按出生別填列姓名，並於簽名處由各請領人本人親自簽名並核章（不可代簽）
－如有受監護宣告之請領人，需於備註監護宣告處填寫並由監護人本人簽名蓋章。
－如遺族人在國外（仍有戶籍者），親自回國簽同意書，則出具護照出入境資料（個資頁面及最後一次出入境戳章），證明其簽名期間為入境時間。
－如遺族人因出國（被遷出戶籍），但親自回國簽同意書，則出具有效護照及護照出入境資料即可
－如遺族人在國外，不回國，需將同意書寄給本人簽名，並至本國駐外使館處驗證本人仍有中華民國國籍+確為本人親自簽名後，將同意書＋使館驗證書正本提供辦理（不須所有遺族之同意書都簽同一張，可個別簽）。
【註】
我國駐外使館：駐外使領館、代表處、辦事處、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。
□匯款帳戶（如與資料卡帳戶相同，則免附）：
－領受代表人台銀或郵局存摺影本
（所屬人事舊制存摺報送案件無須檢附，自行留存以利後續發放遺屬金）
□新制資料卡（純舊制不用提供）：
－填寫領受代表人之戶名、帳號
－中間欄位黏貼代表領受人之存摺帳戶（請盡量提供台銀帳戶）
－下面欄位請依表頭指示填寫所有可請領人之個資，第一列請填領受代表人之資料
機關學校應檢附：

□退休人員亡故當月之月退休金核發清冊
□退休人員原退休審定函及所得附表
□退休人員107年重審函（遺族無法提供時）
□歷年已領月退休金紀錄單（擇領遺屬一次金者-可至退撫平臺-退撫給與發放作業-「新舊制發放資料查詢」查詢）
